
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018年度，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

董事严格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

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

作细则》的要求，认真行使法律法规所赋予的权利，及时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

全面关注公司的发展状况，按时出席公司召开的相关会议，对公司董事会审议的

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客观的意见，忠实履行诚信与勤勉义务，积极发挥独立董事

的独立作用，切实维护了公司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现将2018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如下： 

一、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为孟荣芳女士、王小明先生、季立刚先生。 

孟荣芳：女，1965年生，法律本科、香港中文大学会计硕士，高级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1988年开始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从事会计审计咨询工作三十

多年，曾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十、十一届主板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现

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王小明：男，1968 年出生，经济学博士，现任教于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

导师。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论文发表于 JCF（《公司金融期刊》）、

JBF（《银行金融期刊》）JPAE（《太平洋亚洲经济期刊》）和 CER（《中国经

济评论》）等国际期刊，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研究在国际处于领先地位。 

季立刚：男，汉族，1964 年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现任复旦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法学院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复旦大学法学院学位委员会副主席，兼任中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上海市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爱建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没有在公司担任除独立董事以外的其他任何职务，

没有从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处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



其他利益，不存在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和独立董事独立性的情况。 

二、独立董事年度履职概况 

（一）2018年度出席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情况 

2018年度，公司董事会共召开19次会议，独立董事均亲自出席每次会议，积

极履行董事职责。 

独立董事在出席董事会会议前，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认真的研究和分析相

关事项，并结合有关外部信息，与相关人员进行沟通,发表独立意见。 

同时，在董事会会议期间，公司独立董事还对公司的相关风险也积极予以关

注，多次提醒公司注意有关风险，并多次提出重点关注如下事项：关注计提坏账

准备是否充分、关注存货核查的客观性、关注存货跌价准备是否充分、关注商誉

减值问题、关注公司去库存及应收账款回笼问题、关注公司流动性问题、关注关

联方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问题，必须保证财务数据真实准确的底线。 

（二）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的规定，独立董事对公司经营管理活动情况进行

了认真的了解和查验，并对重要事项进行审议后，发表独立意见情况如下: 

1、2018年2月28日，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李敏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一职发表

独立意见。 

2、2018年2月28日，独立董事对公司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并将剩余

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发表独立意见。 

3、2018年4月24日，独立董事对公司关于2017年度对外担保情况发表了专项

说明和独立意见。 

4、2018年4月24日，独立董事对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发表独

立意见。 

5、2018年4月24日，独立董事对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发表独立意见。 

6、2018年4月24日，独立董事对公司2018年度续聘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发表

独立意见。 

7、2018年4月24日，独立董事对公司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4月28日发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

13号），于2017年12月2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7〕30号），修订公司原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科目发表了独立意见。 

8、2018年4月24日，独立董事对关于2018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委托理财的

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9、2018年4月24日，独立董事对关于2018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发表独立意见。 

10、2018年4月24日，独立董事对关于2018年度公司对外担保及资产抵押预

计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11、2018年4月24日，独立董事对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发表独立意

见。 

12、2018年4月26日，独立董事对聘任张建兵先生为常务副总经理发表独立

意见。 

13、2018年6月29日，独立董事对聘任黄海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魏

成臣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发表独立意见。 

14、2018年8月13日，独立董事对公司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15、2018年12月25日，独立董事对公司关于出售北京瑞格嘉尚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股权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并就交易对方购买该股权的商业逻辑、支付能力、

交易真实性、交易最后完成的可能性及转让合同中付款安排等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三、独立董事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的情况 

（一）董事及高管聘任情况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相关议案提议聘任李敏女士为公司副

总经理。经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身份、学历职业、专业素养等情况，基于我们客观、

独立判断，认为被提名人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能力，不存在《公

司法》第 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

解除的情况。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对公司副总经理人员聘任的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董事会聘任李敏女士为公司

副总经理。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相关议案提议聘任张建兵先生为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经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身份、学历职业、专业素养等情况，基于我



们客观、独立判断，认为被提名人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能力，不

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

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对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人员聘任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董事会聘任张

建兵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3、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相关议案提议聘任黄海涛先生为公

司财务总监、魏成臣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经审阅被提名人的履历资料，未发现

该等人员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该等人

员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符合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

会选举、聘任上述人员的提名、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董事会聘任黄海涛先生为公司财

务总监、聘任魏成臣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以上董事会审议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命事项，其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关于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1.我们对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充分了解和核查，认为公司本次终止

部分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项目实

际情况及合理使用募集资金而做出的决策，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关于

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2.本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2018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委托理财事项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通过对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的多方面了解，公司目前经

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保障资金安全及确保不影响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使用临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商业银行风险低、

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取一定的投资收益，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公司 2018年度利用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委托理财。 

（四）关于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对2018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

开、公开、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大地矿业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大冶地质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探矿权所在地的地质条件较为熟悉，相关勘查经验丰富，由大

地矿业为大冶矿业提供地质勘察服务有利于大冶矿业的探矿权尽快探明储量并

进行开采，有利于公司及大冶矿业利益的最大化。 

2.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珂兰商贸有限公司与上海吾伊钻石有限公司发生关

联交易是合理的，该项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关联

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和股东的长

远利益，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3.公司与北方视讯传媒（上海）有限公司、上海金艺拍卖有限公司、禅溪（上

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泰会生活（上海）文化有限公司、上海茗约文化传播股

份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是合理的，该项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定价公允。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符合

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五）关于2018年度公司对外担保及资产抵押预计的独立意见 

公司于2018年4月2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关于2018年度

公司对外担保及资产抵押预计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18年度预计对外

担保总额不超过483,287万元及相关配套资产抵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符合公司整体利益，由于担保对象全部为全资下属公司，担保风险总

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经公司董事会慎重考虑研究并与交易各方协商，同意终止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签署相关终止协议文件。 

公司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事项是基于审慎判断

并与交易各方充分沟通协商之后做出的决定，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已

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为了解决Buccellati Holding Italia S.p.A.与上市公司目前存在的同业竞

争问题，刚泰集团将其持有的悦隆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悦隆实业有限公司持

有的 Gangtai Italia S.r.l.100%股权以及 Gangtai Italia S.r.l.持有的

Buccellati Holding Italia S.p.A.85%股权（以下简称“目标股权”）对应的

日常股东权利委托公司管理，即委托公司即行使与目标股权对应的处分权和收益

权之外的其他全部股东权利。公司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时履行了相关的程序，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受托管理费用的定价公平、

公允，有利于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同意公司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事项，

同意公司接受刚泰集团的委托事项行使与目标股权对应的处分权和收益权之外

的其他全部股东权利。 

（七）关于出售北京瑞格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权事项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战略发展需要，进一步突出主营业务，有利于优化

公司产业结构，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本次事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关于出售北京瑞格嘉尚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聘请了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威评估”）对标的资

产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申威评估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

估资格。除业务关系外，申威评估及经办评估师与公司、本次交易对方之间不存

在其他关联关系，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具有充分的

独立性。 



四、总体评价和建议 

公司独立董事严格按照《公司法》与《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

规定和要求履行独立董事的职务，积极参加董事会与股东大会，认真审议各项议

题，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发表独立客观的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勤勉尽责，忠实

履行独立董事职务： 

（1）对公司信息披露情况、公司治理情况等进行监督和核查,积极有效地履

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维护了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2）鉴于2018年金融与资本市场的风险，独立董事结合公司的日常经营状

态和可能产生的经营风险,就刚泰控股的资金安全和风险隔离多次发表严谨的建

议，在董事会上发表意见、行使职权，并要求会计师、审计师和公司风控部门认

真履行核查的责任。 

特此报告。 

 

                                 独立董事：孟荣芳、王小明、季立刚 

                                          2019年4月27日 

 


